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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水蓄能电厂标识系统(KKS)编码导则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抽水蓄能电厂标识系统编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。

本标准适用于抽水蓄能电厂工程设计、设备制造、施工、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等阶段的标识系统

编码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50549 电厂标识系统编码标准

3 术语和定义

GB/T5054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电缆标识 identificationofcable
用于标识电缆类型及电缆的起点或终点的编码。

3.2
信号标识 identificationofsignal
用于标识信号的发出端或接受端设备及信号类型和状态的编码。

4 基本规定

4.1 标识系统应满足工程设计、设备制造、施工、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各阶段的要求,应具有唯一性,并

包含功能、逻辑位置、物理位置等信息。

4.2 标识系统分为工艺相关标识、安装点标识、位置标识、电缆标识和信号标识,用途如下:

a) 工艺相关标识用于标识工艺的系统、设备、部件。

b) 安装点标识用于标识电气和仪控的系统、设备,以及接线和安装位置。

c) 位置标识用于标识建(构)筑物。

d) 电缆标识用于标识电缆的起点或终点以及电缆类型。

e) 信号标识用于标识信号的发出端或接受端设备以及信号类型。

4.3 抽水蓄能电厂标识系统编码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:

a) 确定标识对象。

b) 对建(构)筑物及房间进行编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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